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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資賦優異組） 
兼任輔導員第二次遴選簡章 

109年 9月 24日高市教特字第 10937462100號函訂 

壹、依據： 

    高雄市特殊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貳、目的：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特殊教育潮流，協助本市各級學校

（幼兒園）推動特殊教育課程、教學、行政與輔導知能，本局公開遴選

具備特殊教育教學經驗與服務熱忱之特殊教育教師加入特殊教育輔導

團，藉以共同增進本市特殊教育教學品質與服務效能。 

參、資賦優異組輔導員遴選名額： 

    一、預定遴選 9名兼任輔導員（國小組 2名、國中組 4名、高中職組 3

名）。  

    二、以上各組名額若未達錄取標準得從缺。 

肆、輔導員具備條件：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學校（幼兒園）持有特殊

教育教師證，且具備特殊教育班 5年以上（不含實習）教學經驗之

正式教師。 

    二、具專業知能並有熱誠意願擔任者。  

伍、輔導員工作項目：（詳細工作項目請參閱實施要點） 

    一、提供專業輔導服務：教學輔導、諮詢輔導、訪視輔導、追蹤輔導。 

    二、編撰年度工作計畫。 

陸、輔導員執行服務及訓練時間： 

輔導員於每週五下午執行任務或訓練，並依輔導員學校所需，由本局核

予減課或公假派代。  

柒、報名方式、繳交資料及報名期限： 

    一、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件後，連同相關資料影本，以郵寄方式或

逕送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郭威廷教師（807017 高雄市三民區十

全二路 200號美樓 3樓）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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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繳交資料： 

   （一）報名表 1式 2份（如附件）。 

   （二）個人基本資料影本： 

      1.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2.學校聘書或服務證明（需列有服務年資）。 

   （三）109學年度由個人主筆之「個別輔導計畫」影本 1份。 

   （四）109學年度非現任特教教師，請檢具曾任特殊教育班級（含集

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證明。 

  三、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9年 10月 16日（星期五）下午 4時止（以

郵戳為憑）。 

捌、遴選方式： 

  一、初試：經本局審查書面資料後，擇優通知複試（面試）時間。 

  二、複試（面試）時間及地點： 

   （一）10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假本市資優教育資源

中心（設於三民國中美樓 3樓）辦理。 

   （二）複試（面試）時間如有異動，另函通知。 

玖、錄取公告： 

    錄取名單將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前公告於本局局網及本市

資優教育資源中心首頁。 

拾、聘用： 

    由本局核予輔導員聘書，任期為 1年，任滿後表現優異者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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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輔導團（資賦優異組）兼任輔導員 
第二次遴選報名表 

報名教育階段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請浮貼 2吋照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現任學校： 現任職務： 

服務年資：計算至 108學年度止 目前任教班型：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09XX-XXX-XXX(手機) 

          XXX-XXXX轉 XX(公) 

學歷 
(含校名及科系) 

大學 

最近 
5年 
成績
考核 

103學年度：四條○款 

研究所(無者免填) 104學年度：四條○款 

博士班(無者免填) 105學年度：四條○款 

教學總年資 ○年(資優資源班○年、巡輔班○年) 106學年度：四條○款 

兼任行政 ○年(○○組長○年、○○主任○年) 107學年度：四條○款 

曾任輔導員
經歷 

本市國教輔導團(○○類) ○年 

障礙類別
教學專長 

1. 

本市特教輔導團(○○組) ○年 2. 

外縣市○○輔導團(○○組) ○年 3. 

具備本市心

評人員資格 
□基礎級  □學校級  □中心級  □區域級      有效日期：○○年○○月 

108 學年度
與特殊教育
有關之研習
或訓練 

研習項目或名稱 時數(學分) 

1.(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2.  

3.  

4.  

個人專長 

□教學示範  □行政協調 

□課程設計  □個案輔導 

□課程調整  □宣導講解 

□IGP撰寫   □其他： 

其他證書或
證明 

 

 

報名者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